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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重磅

公公款款购购买买烟烟花花爆爆竹竹，，一一律律叫叫停停！！
市纪委明令禁止用公款购买贺卡、烟花爆竹，市民若发现可拨打12388举报

挂历、台历、贺年卡……往往是年
底卖得最火爆的商品。每年年底，许多
市民不仅能收到服务企业回馈的赠品，
还能从单位里拿回一些。但是今年，中
央明令禁止用公款购买赠送贺卡、烟花
爆竹等，许多大型超市和厂家的贺卡、
挂历销售遇冷。同时，纪检部门还发布
了举报电话，若发现部门有违规行为，
可拨打12388进行举报。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张牟幸子

纪念礼品不得转嫁摊派
日前，滨州市纪委印发了

《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
贺年卡年历等物品的通知》，要
求各级各部门严禁用公款购
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
信片、年历等物品。

“既是形式主义的表现，又助

长奢靡之风，群众反映强烈，社会
影响恶劣，必须坚决纠正和制
止。”记者看到，《通知》要求滨州
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一
定要深刻认识中央和省委、市委
反对不正之风的坚强决心和鲜明
态度，坚决执行，立行立改，严格

自律，严守纪律，以实际行动树立
良好形象，赢得群众信任。

对于适用范围，《通知》也给
出了明确规定。各级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及国
有控股企业和金融机构，严禁以
任何形式用公款购买、印制、邮

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挂历、
台历、集邮册等物品或纪念品。
涉及外事、港澳台事务、侨务等
工作需要不在此限，但也要提倡
节俭。要严肃财经纪律，强化审
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准转嫁摊
派，一律不准公款报销。

商场贺卡年历销售遇冷
严禁以任何形式用公款

购买、印制、赠送贺年卡、明信
片、台历等物品或纪念品的规
定，让许多市民纷纷称赞。在
某政府单位工作的成先生告
诉记者，往年单位都会发一些
贺卡，填完了再寄给朋友同
学，“但是现在大家都是电脑、
手机一类的方式联系，每年都
剩下一堆贺卡用不完，然后就

当做废纸卖掉，太浪费了，现
在禁止公款购买了，过年就在
网上发电子贺卡，既方便又节
省，多好啊！”同样在事业单位
上班的李女士也表示，这种规
定挺不错的，每年自己也能收
到很多贺卡，都是各个单位的
宣传图画，“我觉得这样还不
如发个短信什么的，现在不用
再寄贺卡，也不用再收贺卡

了，挺好的。”
4日，记者来到城区内几

大超市，在位于渤海七路的一
家超市的贺卡专柜前，记者看
到并没有市民购买，销售人员
表示，今年单位订购贺卡的没
有了，偶尔有市民买个一两
张，“现在送的也少了，加上一
次性大量购买的也少了，销售
情况不好。”在淘宝网上，记者

咨询了几家大型印制贺卡、明
信片的厂家，今年的生意明显
冷淡了许多，一位店主告诉记
者，往年这个时候都能接到几
十家单位、企业印制明信片、
贺卡的订单，“最少也能印个
一两千张，但是今年到现在为
止才接到几个小订单，还是私
人企业定制的，生意明显不如
去年了。”

滨州市某单位2013年发的贺卡，一年也没用完。

本报12月4日讯(通讯员 郝
瑶瑶 记者 王泽云) 12月2
日，滨城公安分局治安部门联合
卫生等部门开展了为期一天的
打击非法行医集中行动，共查处
取缔6家黑诊所。

滨城公安分局会同卫生部
门探索建立健全打击非法行医

长效机制，并多次开展集中联
合执法行动。近日，滨城分局联
合市区两级卫生部门，对辖区
多家个体诊所展开突击检查，
当场查获无《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黑诊
所”6家，全部给予行政处罚并
依法予以取缔，有效规范整顿

了全区医疗秩序。
今年以来，滨州市公安局

滨城分局按照上级部署要求，
将辖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擅自开展诊疗活动的

“黑诊所”、未取得卫生专业技
术执业资格而从事医疗服务
的“游医”、“假医”、欺骗患者

的“医托”等作为打击重点。这
些诊所大部分是些村居诊所，
大概有两三年之久，他们在不
具备《医疗机构执行许可证》
的前提下，非法进行出售药物
和从事诊疗活动，虽然未出现
重大医疗事故，但已构成违
法。

滨城区开展打击非法行医集中行动

66家家““黑黑诊诊所所””依依法法被被取取缔缔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通讯员 韩炳堃 高玉
娥 ) 邹平县孙镇中心卫生院用
80万元，为全镇的低保救助人员
发放了查体惠民卡，并定期走访
低保户免费查体。

据了解，新医改以来，孙镇卫
生院上划县级管理，推出了许多
新形式为群众服务。11月末以来，
卫生院开展了以“爱心惠民卡、情
系低保户”为主题的关爱关注贫
困群众活动，通过进村入户走访
的形式，为全镇1593名低保救助
人员每人发放一张面值500元的
查体惠民卡，卫生院工作人员介
绍，凭这张惠民卡去卫生院查体
可以减免500元费用，所有惠民款
项高达80万元，在走访时，医务人
员给每名低保群众一张印有医生
电话号码的真情服务联系卡，用

“守护式”的服务为低保群众筑起
一道健康防线。

截至目前，孙镇卫生院共走
访低保户216人，免费查体150人，
为查体人员全部建立健康档案，
实行动态管理，并对患有慢性病
的低保群众实施“追踪式”管理，
大大缓解了贫困家庭就医负担。

爱心惠民卡

情系低保户

本报12月4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通讯员 任立伟) 12月4
日是全国法制宣传日，惠民县卫
生局在今年“12·4”法制宣传日走
上街头与群众面对面的开展了卫
生法制宣传工作。

今年是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
确立十周年，为了推进卫生普法
工作，更好地服务老百姓就医、维
护社会稳定，12月4日上午惠民县
卫生局卫生监督员一行8人走上
街头进行卫生法制宣传工作。据
了解，这次宣传内容涉及整顿和
规范医疗市场秩序及打击非法行
医实名制举报，还有生活饮用水
安全、学校卫生等有关卫生方面
的法律法规。当天发放宣传材料
1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余人
次。近日，全市也进行了打击非法
行医的活动，其中包含多起经市
民举报后查处的非法行医行为，
这表明市民对于卫生法制的认识
有所提高。

惠民县卫生局工作人员表
示，通过此次宣传工作，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对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
知晓程度，提高市民对非法行医
等卫生法规的认识，为今后开展
卫生监督执法工作奠定了基础。

卫生法制宣传

走上街头

年货节礼不准用公款
为了坚决反对“四风”，除

了严令禁止用公款购买、印
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
片、年历等物品之外，在元旦、
春节来临之际，滨州市纪委又
于近日下发了《关于严禁元旦
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
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滨

州市党员干部等不得用公款
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
礼。

《通知》要求，“双节”期
间，滨州市各级党政机关、人
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
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
烟花爆竹、烟酒、花卉、食品等

年货节礼(慰问困难群众职工
不在此限)。要严肃财经纪律，
强化审计监督，相关费用不准
转嫁摊派，一律不予公款报
销。

同时，为了做到令行禁
止，滨州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要认真履行职责，进一步加大

监督检查力度，开展明查暗
访。认真受理群众举报，对违
反上述两项《通知》精神的顶
风违纪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严格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
关领导的责任，对典型问题及
时通报曝光，以实际成效取信
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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